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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寿县企业亩均
效益差别化政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寿政办秘〔2022〕3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寿县企业亩均效益差别化政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 年 9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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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企业亩均效益差别化政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省、市、县亩均效益评价工作部署和省经信厅《关于做

好金融支持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皖经信运行函〔2022〕

71 号）、省自规厅《关于落实亩均效益评价企业用地差异化政策

的通知》（皖自然资用函〔2022〕11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推深

做实亩均效益评价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实施对象及时间

实施对象为年度企业亩均效益评价参评企业。自年度企业亩

均效益评价结果发布之日次月起实施，每次实施周期为一年(12

个月)，下一年度评价结果发布后以新的评价结果顺延实施。

二、差别化政策标准

（一）差别化财政支持政策。对符合县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政

策条件的企业，优先发展类(A类)、鼓励提升类(B类)企业按 100%

兑现奖补；规范转型类(C 类)企业按 90%兑现奖补；调控帮扶类

(D 类)企业按 50%兑现奖补。

（二）差别化金融支持政策。A、B 类企业，直接推荐为金

融“白名单”企业；C 类企业待完成相关评估后，予以推荐，其中：

连续两年评定为 C 类的企业，不予推荐；D 类企业，不予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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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寿各金融机构按要求落实差别化“亩均英雄贷”。

（三）差别化用地政策。对 A、B、C 类企业的新增项目用

地予以优先保障、倾斜支持。A、B、C 三类企业新增项目用地

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及省政府重大项目清单内的能源、交通、

水利、军事设施、产业项目单独选址用地，优先申请国家直接配

置计划指标;A、B、C 三类企业新增项目用地未列入国家重大项

目清单的，通过存量土地处置规模核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保

障;A、B、C 三类企业新增项目用地计划指标“增存挂钩”不足以

保障部分，通过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，予以保障当年

能够实质开工、具备用地报批条件的新增项目用地。D 类企业的

新增项目用地原则上不予安排。

（四）差别化用电政策。D 类企业，用电价格按加价 0.3 元

/千瓦时计费；连续两年评定为 D 类企业的，按加价 0.4 元/千瓦

时计费；连续三年（含）以上评定为 D 类企业的，按加价 0.5 元

/千瓦时计费。

（五）差别化用水政策。D 类企业，在现有基本水价的基础

上，按加收 20%的基本水价计费；对连续三年（含）以上被评定

为 D 类企业的，按加收 50%的基本水价计费。

（六）差别化用气政策。在现行管道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

基础上，对 D 类企业按上浮 10%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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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。对 D 类企业污水处理

费（包含在现行非居民用水水价中)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，按加

价 20%的标准征收；对连续三年（含）以上被评定为 D 类企业

的，按加价 50%的标准征收。

三、实施流程

本《办法》所涉及政策兑现，总体由县经信局会同县财政局

（县金融办）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发改委、县住建局等部

门按职责抓好兑现落实，其中：

（一）差别化财政支持政策兑现，由县经信局会同县财政局

（县金融办）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文旅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科

技局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，根据企业申报、部门审核、联审，第

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的结果，报县工业经济领导组会议

研究，公示并经涉企系统比对后，确定奖补企业名单和奖补资金

额，再对照亩均效益评价确定的 A、B、C、D 结果，兑现奖补

资金。

（二）差别化金融支持政策兑现，由县财政局（县金融办）

会同县经信局、县人行负责，根据亩均效益评价确定的 A、B、

C、D 结果，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。“亩均英雄贷”由各金融机构

根据亩均效益评价结果负责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差别化用地政策兑现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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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乡镇和园区负责，根据亩均效益评价确定的 A、B、C、D 结

果，实施差别化供地。

（四）差别化水、电、气及污水处理费加价代收政策实施，

由县发改委会同县住建局、县财政局（县金融办）、各乡镇、园

区及各项费用征收主体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：

1.复核加价企业名单。年度企业亩均效益评价结果发布后，

各乡镇、园区，对辖区内的 D 类企业情况进行再次复核，会同

各水、电、气、污水处理费加价代收企业对 D 类企业的用电、

用水、用气户号进行准确摸排，及时报县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评价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2.告知加价代收企业。县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评价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会同县发改委、县住建局、县财政局（县金融办）将

各乡镇、园区核实确认后，拟实施差别化价格政策的 D 类企业

名单书面告知水、电、气、污水处理费加价代收企业。

3.按年实施代收。各加价代收企业，按照核实确认后的 D

类企业名单，严格执行明确的加价收取标准、按年代收资金，并

填写差别化价格政策收入资金明细表,将表格盖章原件，交县工

业企业亩均效益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；各加价代收企业，

填制“一般缴款书”将代收资金（扣除增值税等相关税费）及时足

额上缴县级国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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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部门职责

本《办法》由县经信局牵头贯彻落实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（一）县财政局（县金融办）、县发改委、县经信局、县科

技局、县文旅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落实

县差别化财政支持政策的执行。

（二）县财政局（县金融办）会同县人行、各金融机构负责

落实差别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执行。

（三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落实差别化用地政策的执行。

（四）县发改委、县住建局负责组织供水、供气、供电企业

落实差别化用电政策、差别化用水政策、差别化用气政策、差别

化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的执行。

本《办法》从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县经信局负责解释。


